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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炒派用盡12逃犯剩餘價值

法律界：黎智英案涉外力介入
保釋不符國安法規定 籲國安公署出手

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的壹傳媒
創辦人黎智英，日前居然獲准保釋
，引發各界嘩然。有政界人士認為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早前威脅特區
政府釋放黎智英，十日後黎智英即
獲准保釋，令人懷疑事件中有外力
干預。法律界人士亦認為，黎智英
一案屬於 「涉及外國或者境外勢力
介入的複雜情況」，呼籲駐港國家
安全公署及時出手。

人民銳評：

?

大律師：司法改革刻不容緩

▲▲警方在黎智英寓所附近設路障警方在黎智英寓所附近設路障 大公報記者攝大公報記者攝

◀◀黎智英獲准保釋黎智英獲准保釋，，令人懷疑事件中有外力干預令人懷疑事件中有外力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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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海芯葆

批准黎智英保釋，是在削弱國安法權威
涉嫌違反國安法等多項罪名的黎智

英日前被香港高等法院批准保釋。消息
一出，輿論嘩然。人們質疑：連黎智英
都可以獲得保釋，還有什麼人不能獲得
保釋呢？如果黎智英在保釋期間棄保潛
逃、如果今後涉及違反國安法的案子效
仿此例，那麼會造成什麼後果？

批准黎智英保釋，是對香港國安法
權威的削弱，如何全面準確落實香港國
安法？眼下，至少有以下四個問題值得
思考。

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究竟有多大？
香港國安法第42條： 「對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
其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
不得准予保釋」 。

這條規定至少包含三層意思。其一
，客觀條件不容許被告人繼續實施危害
國家安全的行為；其二，有證據證明，
被告人沒有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
的主觀願望；其三， 「充足理由」 須由
被告或其代理人出具，且得到法官採信
；由此可見， 「不得准予保釋」 是常態
， 「准予保釋」 才是例外。

那麼，黎智英有沒有繼續危害國家
安全的客觀條件呢？就在黎智英被檢控
不久，美國副總統彭斯、國務卿蓬佩奧
再次隔空喊話，要求香港特區 「放人」
，足以證明他與外國勢力依然有密切聯

繫，希望黎智英出來繼續 「為美國而戰
」 。

黎智英有沒有繼續危害國家安全的
主觀願望呢？在今年 「7．1」 香港國安
法實施後，當反中亂港勢力的頭面人物
或紛紛隱退時，黎智英仍有煽動分裂國
家的言行，只不過用 「走國際路線」 的
說法進行了簡單 「包裝」 ，且現在也看
不出他有任何悔意。

為黎智英提供 「充足理由」 的是誰
呢？有三人為黎擔保，這三人都是黎反
中亂港的 「嘍囉」 ，媒體曾披露，黎智
英長期是他們的幕後金主，這些人的擔
保難道可信嗎？

針對以上三個問題，法官沒有提出
令人信服的理由，便批准黎智英保釋。
試問：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究竟有多大？
香港國安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
會，必要時可就國安法第42條出台司法
解釋。

「苛刻」的限制條件管用嗎？
法官在批准黎智英保釋時，列出了

幾項限制條件，比如：以1000萬元現金
、30萬元人事擔保、不得接受任何形式
的訪問和在社交媒體發表文章、不可接
觸外國官員、交出旅遊證件、每周到警
署報到三次、除上庭和到警署報到外不
可離開住所等。

有人認為，這些限制條件極為 「苛

刻」 ，足以令黎智英 「不敢越雷池一步
」 。持這種看法的人，或低估了黎智英
的能量，或故意隱瞞黎智英的能量。黎
智英與美國中情局的關係早就不是秘密
，媒體曾披露，黎智英的一名助手，就
曾是中情局特工，在 「佔中」 期間，通
過此人聯絡，不少黑金到了亂港頭目的
手中。所謂 「苛刻的保釋條件」 ，不過
是防君子不防小人。

更值得關注的是，黎智英保釋以來
，有不少人前往拜會，包括民主黨一眾
新老代表人物李柱銘、何俊仁、楊森、
李永達、林卓廷，以及前天主教香港教
區主教陳日君等。誰能保證這些人不會
充當黎智英和外國官員之間的聯絡人？
誰又能保證黎智英不會在他們的幫助下
潛逃？看似 「苛刻」 的條件，對一般被
告可能管用，對於黎智英這樣的大佬，
恐怕只是個擺設。

法官要向社會釋放什麼信號？
普通法秉持 「疑罪從無」 原則，但

「疑罪從無」 並非必須批准保釋，特別
是當許智峯等棄保潛逃事件不斷出現時

，誰能保證黎智英不會棄保潛逃？
眼下，除了黎智英被控 「勾結外國

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罪之外，
還有三人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正在還押
候審。一是唐英傑，涉嫌 「7．1」 在警
方防線內瘋狂駕駛馬力強大的電單車，
導致三名警員嚴重受傷，並攜帶印有 「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的白色標語，被
控 「煽動他人分裂國家」 罪及 「恐怖活
動」 罪；二是鍾翰林，自今年七月起多
次在 「學生動源美國分部」 等Facebook
專頁發表 「港獨」 言論，被控 「分裂國
家」 罪；三是馬俊文，多次現身商場高
叫 「港獨」 口號，被控 「煽動他人分裂
國家」 罪。

與黎智英相比，此三人涉嫌犯罪的
行為雖然激烈，但不過是 「街頭混混」
，其危害的程度和波及層面遠遠不及黎
智英；如果黎智英可獲保釋，那麼此三
人會不會獲得保釋呢？國安法在香港的
實施才剛剛開始，司法機關的裁決具有
鮮明的示範效應，法官批准黎智英保釋
，無疑是開了一個不好的頭。試問：法
官到底要樹立一個什麼標桿？要向社會
釋放什麼信號？

香港落實國安法是否確有困難？
此前，黎智英多次申請保釋都遭到

主審法官拒絕，法官蘇惠德就因拒絕黎
智英保釋，而遭到不法狂徒恐嚇，揚言

要炸死其全家人，蘇官還遭社交平台
Telegram煽暴群組 「阿囝搵老豆老母」
非法 「起底」 ，其個人信息被非法披露
。此次批准黎智英保釋的法官是李運騰
，李官這次批准黎智英保釋，是否有擔
心遭遇恐嚇的因素呢？雖不得而知，但
不能排除這種可能。

香港國安法第55條規定： 「有以下
情形之一的，經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
者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
提出，並報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由駐香
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對本法
規定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轄
權：（一）案件涉及外國或者境外勢力
介入的複雜情況，香港特別行政區管轄
確有困難的……」

那麼，對黎智英這樣的 「大佬」 ，
香港司法機關是否真的不敢得罪？是否
處置起來確有困難？果如此，可按此條
規定交由國安公署處置。

全面準確落實國安法，涉及到香港
的長治久安。黎智英獲保釋，並不是一
個可以忽略的小事；此事引發的問題，
必須找到答案，否則，法律如同虛設，
香港難以安寧。

（本文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 「
一國兩制」 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

註：《大公報》獨家發表，如有轉
載，請註明出處。

點擊香江
屠海鳴

黎涉美大選前抹黑拜登
逾十萬人聯署促白宮調查

有網民上月
底在美國白宮聯
署網站發起聯署
，要求美國政府

調查黎智英涉嫌在美國大選
中發布虛假訊息及非法干預
。聯署前日超越十萬的目標
，美國白宮需要就有關聯署
作出回應。

今年11月美國總統大選
前夕，美國NBC（美國全國
廣播公司）揭發《蘋果日報
》涉嫌委託虛構人物 「阿斯
彭」 （Martin Aspen），炮
製攻擊當時美國總統參選人
拜登的黑材料 「颱風調查」
，捏造拜登家族受中國政府

恩惠的所謂 「情報報告」 ，
為爭取連任的特朗普打擊競
爭對手。

醜聞曝光後，台灣及香
港《蘋果日報》隨即否認委
託任何人撰寫文件或報告。
黎智英先是聲稱 「呢件事我
完全由頭到尾唔知」 ，但之
後就自打嘴巴，承認其親信
Mark Simon參與事件並動
用其公司一萬美元資金作有
關調查開支。Mark Simon
早於香港國安法生效前已離
港赴美，在「造假」事件後他
宣稱已向黎智英辭職，並就
事件認衰道歉。

大公報記者 海芯葆

虛構
報告

香港法院，
你們是不是
管轄確有困難

黎智英在12月23日獲准保釋之後，連日在家大搞聚
會，例如25日與民主黨李柱銘、何俊仁、李永達、林卓廷
及前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等會面。黎智英其中一項
保釋條件是不准接受訪問，但林卓廷就充當其傳聲筒，25
日在YouTube直播中反駁新民黨李梓敬的言論，聲稱黎智
英若要逃走，一早就逃了，又謂黎會留在香港堅守信念云
云。但由於早前有多人棄保潛逃，警方嚴陣以待，昨日在
黎智英的住所外設置路障，經過的司機要打開車尾箱配合
檢查，以防有人乘機逃走。

多次被法官拒絕保釋的黎智英，今次竟獲香港國安法
指定法官李運騰批准保釋。而在他的保釋批准之前約十天
，蓬佩奧要求特區政府釋放黎智英及撤銷控罪。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認為，假如黎智英的案件涉
及外國勢力干預，駐港國安公署完全需要接手跟進及調查
，因為香港的司法機構把關不力。盧瑞安又批評，所謂保
釋條件也是沒有意思，例如林卓廷與黎智英聚會，之後就
充當黎智英的傳聲筒，涉嫌違反保釋條件。

長期經商與外國勾連密切
香港國安法第55條規定了由駐港國家安全公署對危

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轄權的規定。法律界人士認為
，黎智英一案屬於 「涉及外國或者境外勢力介入的複雜情
況」 ，呼籲駐港國家安全公署果斷出手。

本身是律師的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 副秘書長黃英豪
表示，黎智英長期經商，與外國勾連密切，潛逃能力強、
機會多、資源豐富。保釋條件中也沒有列明警方對他實施
必要的管控，因此並不能消除其棄保潛逃的可能性。從黎
智英及一些西方政客的言論分析，外國或境外勢力與黎智
英勾結甚深，且竭力試圖干預黎智英一案的審理工作。根
據香港國安法第55條，由駐港國安公署對該案行使管轄權
十分必要。

香港法律專業人員協會會長王吉顯認為，黎智英的案
件相當特殊，黎是反中亂港嫌犯，加上身負多宗案件，高
等法院法官的決定很可能會讓黎有機會棄保潛逃，逃避應
有的懲罰。此時完全可以由駐港國安公署介入處理此案，
這種做法於法有據。

透視鏡

蔡樹文

高等法院國安法指定
法官日前批准黎智英以
1000萬元保釋候審。消息
一出，香港社會各界人士

紛紛表示不滿。法律界人士指出，黎
智英獲保釋不符合香港國安法有關規
定，損害香港國安法權威。

法官對國安法理解不充分
法律界人士指出，黎智英獲保釋

不符合香港國安法有關規定，於法理
不合。香港國安法第42條明確規定：
「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非法官
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會繼續實施危害
國家安全行為的，不得准予保釋。」
香港國安法只針對極少數危害國家安
全的嚴重犯罪，對涉嫌罪犯的保釋有
嚴格和清晰的規定。

「法官對香港國安法有關條款的

理解是不夠充分的。法庭對黎智英的
保釋加以很多限制條件，足以證明不
能排除他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
為的可能性。」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
高級顧問顧敏康說，既然不能排除相
關可能性，允許其保釋的做法就是不
恰當的。

全國政協委員簡松年律師指出，
法官很明顯是根據普通法對於一般刑
事案件先保釋後羈押的原則，而非
根據香港國安法， 「如此對國安法視
若無睹，是對國安法權威最大的損
害」 。

大律師龔靜儀表示，破壞國家安
全是嚴重罪行，法庭在考慮批准保釋
時，應該特別謹慎。她認為，過分寬
鬆的擔保條件，引致大量 「港獨」 被
告成功棄保潛逃，推行司法改革已是
刻不容緩。

各界
不滿

深圳市鹽田區人民檢
察院早前宣布，今日（28
日）對12名港人偷渡事件
進行審訊。12逃犯家屬昨

日在社交媒體以英文呼籲各國領事到場旁聽案
件，美國駐廣州總領事館聲稱會幫忙協調領事
旁聽。

境外勢力及攬炒派不斷炒作12逃犯偷渡事

件，與他們口中所謂尊重法治精神背道而馳，任
何一個主權國家，非法入境必須面對法律制裁。
具體做法，內地有明確的法律條文規定，絕對依
法辦事。

攬炒派與12逃犯家屬大肆炒作，目的是希
望外國勢力介入。他們可能對美國人的反應感
到雀躍，現實是，美領館人員難道不知道這是
在施壓抽水、耍流氓嗎？被捕者與美國沒有任

何聯繫，美外交人員不可能行使外交權力要求
出庭。什麼 「幫忙協調領事旁聽」 ，完全是政治
炒作。

攬炒派企圖用盡12名港人的剩餘價值，利
用案件審理的機會，與美國反華勢力緊抱在一起
，製造內地與香港矛盾，抹黑內地司法制度。獨
立審案的內地法院一定會依法辦事，絕不會因攬
炒派與美國指手畫腳而有任何改變。


